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关联企业租赁房产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一心堂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心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公司债

券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一心堂 2020 年度向关联企业租赁房产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

要，拟向关联方刘琼女士及其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圣爱集团”）租赁房产，

具体如下： 

序号 关联方 租赁地址 租期 租赁面（㎡） 金额（含税） 

1 圣爱集团 
锦江区武成大街 1

号 1 栋 1 层 1 号 
2020.7.1-2021.6.30 100 不超过 30 万元 

合计 100 不超过 30 万元 

公司将与上述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关联企业租赁房产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关联董事已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本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和关联关系介绍 

（一）刘琼女士简介 



 

 

刘琼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5 年生，云南大学 MBA 研修

班结业，从业药师职称。1987 年 6 月起历任开远鸿翔药材经营部财务经理，昆

明鸿翔中药材经营部财务经理，鸿翔中西大药房经理。1997 年 2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云南鸿翔中草药有限公司监事，2000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云南鸿翔

药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2002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副总经理，2004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财务副总

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监事，2005 年 1 月至

今任昆明圣爱中医馆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 年 6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一心堂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0 年 12 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刘琼女士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在公司担任董事一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刘琼女士控制下的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

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圣爱集团租赁房屋为正常营运之需，为正常的商业往来。所租

赁房屋具备基本的生产办公设施，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以上交易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向圣爱集团销售中药材等相关产品21.87万元、向

圣爱集团租赁房产33.14万元。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将该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听取了有关

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房屋租赁询比价相关材料，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

下：  

“公司向圣爱集团租赁房产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需

要，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因此，我们对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同

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已将该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听取了有关人员

的汇报并审阅了房屋租赁询比价相关材料，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关联企业租赁房产的议案》进行了

认真审查，对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公司该项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需要，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会损害本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向圣爱集团租赁房产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

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上述向关联方圣爱集团租赁房产事项已经一心堂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

见，相关关联董事已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截至目前，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一心堂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经营范围，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一心堂向关联方圣爱集团租赁房产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向关联企业租赁房产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余前昌             杨志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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